
 

山东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发电 

 

等级 紧急  密级 内部  文号 鲁扶贫组办发电〔2018〕14 号 

抄送： 

 

山东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

关于做好 2018 年雨露计划项目 

实施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： 

为做好 2018 年度雨露计划职业教育扶贫项目申报、审核

和补助资金发放工作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 

一、扶持对象 

2017 年底全省动态调整后继续享受脱贫攻坚政策的建档

立卡贫困户中，有子女于 2018 年春季学期在校接受中高等职

业教育的全部纳入扶持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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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时间安排 

（一）网上申报。贫困家庭网上申报时间为 5 月 15 日

—6 月 15 日，申报时需上传学生学籍证明。县级扶贫部门

要及时组织开展扶持对象网上申报工作，避免出现逾期、漏

报现象。 

（二）资格审核。资格审核时间为 6 月 16 日—30 日。

贫困家庭网上申报完成后，贫困家庭所在行政村、乡（镇、

街道）、县级扶贫部门要及时登录雨露计划信息管理服务系

统，按照管理权限，逐级开展贫困家庭资格审核工作。同时，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要密切关注系统学籍比对进度，确保学

籍审核工作在系统比对结束后 10 日内完成。 

（三）信息公示。已通过资格审核的贫困家庭扶持对象

名单及相关信息，由贫困家庭所在行政村登录系统打印后在

村务公开栏公示 10 天，接受村民监督。公示现场照片由行

政村上传至“雨露计划职业教育培训审核系统”留存。被举

报不符合条件的扶持对象，经县级扶贫部门查实后取消补助

资格。 

（四）补助资金发放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县级扶贫部门将

全国雨露计划信息管理服务系统自动生成的《资金划拨花名

册》提交县级财政部门，由县级财政部门于 7月底前，通过

支农惠农“一卡（折）通”将补助资金直接发放到贫困家庭。 

（五）录入统计。8 月 15 日前，县级扶贫部门要将 2018

年度雨露计划补助情况录入山东省扶贫开发业务平台。同时



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“扶贫项目管理模块”中完成雨露

计划受益户信息录入关联。 

三、资金安排 

2018年雨露计划继续按照每生每年3000元的补助标准

给予支持，补助资金已切块安排到各市。根据省扶贫办、省

财政厅《关于加强 2018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监管的

意见》（鲁扶贫组办字〔2018〕16 号）要求，补助资金不

足部分，通过 2017 年中央和省级雨露计划补助资金结余部

分解决，仍有缺口的，由市县用中央和省级切块安排的财政

专项扶贫资金或统筹整合其他财政涉农资金解决。资金出现

结余的，可统筹用于脱贫攻坚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各级扶贫部门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根据《关于加强

雨露计划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

意见》（国开办发〔2015〕19 号）、《山东省雨露计划职

业教育扶贫项目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鲁扶贫组办发〔2016〕1

号）要求，依据精准识别基础数据，严格审核把关，按照时

间节点，抓紧推进项目实施，确保扶持对象精准、应补尽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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